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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隧道股份”）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１７

号文件核准。

２

、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末）

净资产为

３７５

，

８２２．３６

万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

，

３３０．３８

万元、

１９

，

０３４．９２

万元、

２９

，

２２４．０１

万元，三个会计年度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０

，

１９６．４４

万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占本次拟发行公司债券

总额

１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１４．４３％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

仍符合相关规定。

３

、隧道股份本期发行规模为

１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

１

，

４００

万张，发

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４

、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该债券可同时在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系统和固定收益平台挂牌上市。

５

、本期公司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在第

５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固定不变，预设区间为

５．０％－５．７％

，存续期内后

２

年的票面利

率为前

５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

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期公司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

的形式进行。

７

、本期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

和

９０％

。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

取双向回拨。

８

、网上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７０

”，简称为“

０９

隧道

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

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９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

认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

倍。

１０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

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１

、发行人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公司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

告。 本期公司仅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不在上交所以外的场所交易或转让。

１２

、本公告仅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行情况，请仔细阅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３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

认购并持有隧道股份公司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１４

、有关本期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隧道股份、本公司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０９

隧道债、本期债券 指

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

１４

亿元公司债券之行为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发行首日（

Ｔ

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即本次发行开始接受投资者网上和网下

认购的日期

元 指 人民币元

公众投资者 指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

１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期限：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第

５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计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６

、计息期限（存续期限）：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若投资者全部行使回售

权，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７

、发行首日：本期债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８

、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起开始计息，首个起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

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１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的

利息登记日。

１１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

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息。

１２

、兑付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３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０％－５．７％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

利率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内保持不变；如发

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票

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１４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则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兑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５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

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１６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

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１７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回售支付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１８

、投资者回售申报日和支付日：发行人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公告后，行使回

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５

个付息日之前的第

５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

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

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接受上述调整。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５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

１９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２０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公开发行和网下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２１

、发行对象：本期公司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

网上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２

、发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

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本期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

和

９０％

。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

双向回拨。

２３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４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信评委函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２

号），公司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５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２７

、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该债券可同

时在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平台挂牌上市。

２８

、上市时间：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申请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９

、新质押式回购：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３０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１０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和网上路演公告

●

网下路演推介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推介

●

网下利率询价

●

确定票面利率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Ｔ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

网上认购日

●

网下认购起始日（协议认购）

●

网上

／

网下双向回拨（如有）

１０

月

２２

日

（

Ｔ＋１

日）

●

网下认购日（协议认购）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Ｔ＋２

日）

●

网下认购截止日（协议认购）

●

下机构投资者应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将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指定帐户

１０

月

２６

日

（

Ｔ＋３

日）

●

网下发行注册日，主承销商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１

：

００

之前以书面和电子

数据的形式报送上交所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时间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询价对象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公司债券前

５

年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０％－５．７％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２

：

０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

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

及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见附件一）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认购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表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利率询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

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

投资需求；

（

７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重复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２

：

０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加盖单位公章

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传真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处。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５３

、

８５１３０２２７

。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

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询价要约，不得撤回。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

利率，并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

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公司债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１４

亿元，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

１０％

，即

１．４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双向回拨。

（三）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工作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四）认购办法

１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７０

”，简称为“

０９

隧道债”。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

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先”的原

则实时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上交所交易

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

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双向回拨。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

张的

整数倍。 每个账户认购上限为

１４０

万张（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认购。 投资者认购上限应遵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

Ａ

股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每个资金帐户必

须按认购金额在认购前存入足额认购资金。 资金不足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五）清算与交割

网上发行的清算和交割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

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１４

亿元，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

９０％

，即

１２．６

亿元。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双向回

拨。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

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认购办法

１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

必须在发行首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拟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与机构投资者签订《网下认购协

议》。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

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认购协议》；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４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６３０６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０／０９７９

。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网下认购协议》正本邮寄或送达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

认购协议送达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１０

认购协议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６３０６

联系人 中信建投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０／０９７９

（六）缴款

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帐户。划款时应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隧道股份公司

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对未能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投资者，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

帐户名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银行账号：

０２００００４３１９０２７３０９１３１

现代化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１

行内联行行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９

开户行联系人：庄巍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４０４４６０４

银行传真：

０１０－６４０４４１９３

（七）网下发行注册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结果，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的

１１

：

０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的形式报送上交所，上交所转登记公司进行注册登记。

五、网上路演

为使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发行人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就本次发行在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举行网上路演，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六、风险揭示

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上

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七、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一）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

联系人：金波

电话：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５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２２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８２

（二）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人：张民、谢丹、季程伟、张全、杨经华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６７／０６６０／０９７９／０６５３／０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附件一：

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本表一经机构投资者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

至主承销商后，即构成机构投资者发出的、对机构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托管券商席位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询价利率区间

５．０％－５．７％

）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１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认购申请人的最大认购需求；

３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

及对应的认购申请金额；

４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认购申请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

元的整数倍。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传真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 处，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 咨询电话：

０１０－

８５１３０６５３

、

８５１３０２２７

。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以上所有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本次订金及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３

、在认购及持有本次发行债券等方面均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

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发行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
：

隧道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２０

公告编码
：

临
２００９－０３６

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举行《

２００９

年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上路演》，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１７

号文核准，本公司拟发行人民币

１４

亿元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

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就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举行网上路演，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２

、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公司募集说明书

摘要和发行公告，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和发行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主承销商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
：

隧道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２０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９５７

号）

重要声明

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财务

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公司所发行的本期

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四、本期公司债券依法发行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

各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

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特别提示投资者对下列重大事项给予充分关注，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有关风险因素的章节。

一、公司所处工程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司的高负债率。

２００６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 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６３．７５％

、

７３．４０％

、

６６．６５％

和

６８．２５％

。 由于公司在子公司层面参与

ＢＯＴ

、

ＢＴ

投资项目较多，因此合并报表口径的负债率更高，

２００６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分别为

７８．４７％

、

７９．３０％

、

７４．８０％

和

７６．２１％

，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

资产负债率还将略有提高。 此外，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未来资本性支出规模较大，其中资金缺口将利

用银行借款等方式来解决，因此未来债务压力将加大。 随着公司规模的继续扩大，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公

司的经营和发展相当重要。 如果负债率水平过高，公司获得外部债务融资的能力将会受到影响，资金压力

和财务风险将会加大。

二、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是轨道交通隧道工程、越江公路隧道工程等地下市政工程施工项目，且项目

主要集中在上海。

２００８

年，公司在上海地区实现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８９．１４％

；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

在上海地区实现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８８．００％

。 近年来， 公司受益于上海世博会前市政工程建设高

潮，业务规模增速明显。 若世博会后上海市政工程建设出现降温，可能会给公司上海地区业务带来不利影

响。

三、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政府补助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

２０．９８％

、

１５．７６％

、

２２．７３％

和

５．６３％

，若未来地方政府对公司的补贴数额减少，公司的盈利状况将受到一定的不利影

响。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盈利能力。

四、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担保人城建集团累计担保余额为

６２．８４

亿元（其中，累计对子公司的担保

余额为

２３．４５

亿元，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９．３９

亿元），占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１３２．７３％

，占比较

高，有可能影响到城建集团履行担保义务的能力，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五、经具有证券业务评级资格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

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说明本期公司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但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较

长，在债券的存续期内，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以

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

期支付本息，将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释 义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或专有名词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发行人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城建集团

／

担保人 指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保荐机构 指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评估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本期公司债券

／

本期债券 指 总额不超过

１４

亿元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

《募集说明书》 指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公司债券而制作的《上海隧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新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

本息 指 本金和利息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ＳＧＤ

指 新加坡元

ＨＫＤ

指 港元

ＵＳＤ

指 美元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 （不包括法定假日或

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本期公司债券上市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日

法定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假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假日）

隧道 指

用作地下通道的工程建筑物，按用途可分为道路隧道、水底隧道、

地下铁道、铁路隧道、引水隧道以及航运隧道等；按工程施工的地

质条件，可分为岩石隧道和软土隧道

盾构 指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适用于软土地质结构的隧道掘进设备，它是一

种既可以支承地层压力又可以在地层中推进的活动钢筒结构，基

本工作原理是， 前面的圆形刀盘在千斤顶的推动下旋转并向前推

进，圆柱体的钢组件（即护盾）对挖掘的隧洞起临时支撑作用，挖

掘、排土、衬砌等作业在护盾的掩护下进行。 盾构法是世界上最先

进隧道施工技术之一，具有自动化程度高、速度快、一次成洞、不受

气候影响、开挖时可控制地面沉降、对地面影响小等优点，被广泛

地应用于城市地铁隧道、市政公用隧道、越江越海交通隧道、水利

电力隧道等工程建设中

ＢＯＴ

指

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建设

－

运营

－

移交），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项

目业主，将拟建设的某个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

ＢＯＴ

项目投资者并按合同约定授权中标投资者来融资、投资、建设、经

营、维护该项目，该投资者在协议规定的时期内通过经营来获取收

益，并承担风险。 政府或授权项目业主在此期间保留对该项目的监

督调控权。 协议期满，根据协议由授权的投资者将该项目移交给政

府或政府授权项目业主的一种模式

ＢＴ

指

Ｂｕ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建设

－

移交），是指投资者通过政府

ＢＴ

项目招投标，

中标取得

ＢＴ

建设的投资者负责建设资金的筹集和项目建设，并在

项目完工经验收合格后立即移交给建设单位（通常为政府），建设

单位向

ＢＴ

建设投资者支付工程建设费用和融资费用，支付时间由

ＢＴ

建设双方约定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公司债券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

债券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１７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１４０．０００

万元

（含

１４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基本条款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不超过

１４

亿元人民币。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公司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

４

、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７

年。

５

、公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公司

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６

、公司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公司将于本期公司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

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７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公司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本期公

司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８

、投资者回售申报日：公司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公告后，行使回售权的本

期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 即本期公司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之前的第

５

个交易

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

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接受有关安排。

９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１０

、发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

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申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

询价簿记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具体网上、网下预设比例及回拨机制将按照发行公告的约定最终确定。

１１

、回拨机制：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

动回拨机制。

１２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０％－５．７％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

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在上

述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保持不变；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

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１３

、发行对象：

网上公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

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网下询价配售：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４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

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该等到期

品种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５

、起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１６

、付息日：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法定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１７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之前的第

６

个工作日为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

登记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１８

、兑付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９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０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信评委函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２

号），公司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１

、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２３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计费用（包括承销和保荐费用、委托管理费用、律师费、资信评

级费用、发行手续费等）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６％

。

２４

、质押式回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期公

司债券可以在上市后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１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共

３

个工作日。

网上申购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网下认购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

、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就本期公司债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

四、本次发行有关机构

１

、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９５７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

联 系 人：金波（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０２１－ ６５４１９５９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２２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８２

２

、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机构：

（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６０１

室

联系人：潘锋、王广学、倪进、季晔、赵军、吴颖锋、翟程、艾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３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

６８８０１５５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

２

）分销商：

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智罡、李彬楠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１６

号琨莎中心

２３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６８２３３５

、

８４６８２７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６８２９３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汪浩、张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０

号首钢国际大厦

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９２８６９

、

８２２９５５４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９３６９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３

、公司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吴伯庆

经办律师：吴伯庆、何永哲、杨红良

办公地址：上海市愚园路

１６８

号环球世界大厦

１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４９５６０９

传 真：

０２１－６２４９５６１１

４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颖、周永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５

、担保人：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３４３

，

９７０

，

２４７

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蒙自路

６５４

号

电话：

０２１－５９３０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３０７０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６

、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浩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１

幢

９６８

室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评级人员：张小芳、葛鹤军、刘莎莎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潘锋、倪进、季晔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６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７１

、

６８８０１５３９

、

６８８０１５５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

６８８０１５５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８

、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Ａ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６９２９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６９２９２

９

、本期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张育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７８１３

１０

、本期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迪彬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第二节 担保事项和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由上海城建（集团）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蒙自路

６５４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４

，

３９７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城建集团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统一经营集团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城建集团是以基础设

施设计施工总承包为龙头、以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依托，集各类工程投资、设计、施工、管理、

设备和材料供应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十多年来， 城建集团及其所辖成员单位凭借经验丰富的科技人

才、精良的施工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实力，承建或参建的上海市重大工程达

３００

多项，其中包括上海市高架

道路、地铁和轨道交通工程，污水治理工程，越江隧道工程，高速公路工程，机场工程，浦江大桥、东海大桥、

上海长江隧桥工程，外滩和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等。 同时还积极参与了其他城市的建设，如广州、深圳、

天津、南京等轨道交通工程，重庆、四川、哈尔滨、海口、浙江和江苏的大桥工程，以及

２０

多个城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 除此之外，城建集团还积极拓展海外工程，承建新加坡、安哥拉、印度、泰国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开创了众多工程与技术领域的多个第一。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城建集团被授权持有公司

２７０

，

３０１

，

７８５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３６．８５％

，为公司

控股股东。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２

，

７５３

，

５３８．２５ ２

，

４５５

，

９９０．５０

所有者权益（万元）

７５６

，

３８６．９３ ６６５

，

６１７．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４７３

，

４７７．１８ ３８９

，

７８７．７２

流动比率

０．９７ ０．９７

速动比率

０．６７ ０．７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７０．５１％ ７０．７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７２．５３％ ７２．９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９６３

，

３５８．３５ １

，

４３９

，

０３８．７４

净利润（万元）

２４

，

７７５．２１ ４７

，

０３１．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９７

，

３３１．０５ １４５

，

２０６．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８％ ７．０７％

注： 城建集团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表中数据无特别说明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三）资信状况

城建集团资信状况优良，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保持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城建集团母公司共获得银行授信总额

１５３．２

亿元，已使用

５４．７２

亿元，剩余额度

９８．４８

亿元。

（四）累计担保余额占其净资产额的比例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担保人城建集团累计担保余额为

６２．８４

亿元（其中，累计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为

２３．４５

亿元，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９．３９

亿元），占其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８３．０８％

，占其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１３２．７３％

。

（五）偿债能力分析

目前，城建集团资产质量较好、债务负担正常、整体偿债能力较强；近三年，城建集团营业收入稳定增

长、盈利能力较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充足。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城建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总资产为

２

，

４５５

，

９９０．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６５

，

６１７．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３９

，

０３８．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４７

，

０３１．１７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５

，

２０６．９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城建集团总资产

为

２

，

７５３

，

５３８．２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５６

，

３８６．９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６３

，

３５８．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４

，

７７５．２１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７

，

３３１．０５

万元。 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远

超过当期实现的净利润，说明城建集团的主营业务盈利状况具有良好的经营现金流支撑，偿债资金来源充

足。

此外，城建集团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保持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城建集团

母公司共获得银行授信总额

１５３．２

亿元，具有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

二、担保函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为本期债券向债券持有人出具了《担保函》，并与公司签署了《担保协议》。 担保人在《担保函》中

承诺，对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的到期兑付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下称“保证责任”）；如

公司不能按期兑付债券本金及到期利息，担保人保证将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划入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 《担保函》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担保范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范围为公司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二）担保的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的期限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及与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两年。 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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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号

４

号楼）

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2009

年

10

月

19

日


